致： «中文名»
內為98學年度暑期 開課通知

請於99年5月28日前送回
課務組 啟　99/04/13
聯絡電話： 31393、31395


98學年度暑期（99年7~8月）開課通知
1、 檢送本校98學年度暑期開課空白課程表乙份(課務組網頁亦可下載)，請於99年5月28日（星期五）以前將開課資料填送本組。
2、 鐘點費之計算：依行政院頒「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之夜間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教授每小時830元，副教授710元，助理教授665元，講師615元，博士生比照講師給薪。

3、 修課人數：暑期所開課程，7月7日（星期三）選課繳費截止後，若修課人數不足15人則通知停開（若非由學校支付授課鐘點費者不受此限）。

4、 博士生兼任教職
依90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暑期課程如由非具教師資格之博士班研究生任教，須經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能開課，並請系所主管要求所有暑假課程之授課品質及評分標準。(隨附聘任博士研究生協助開課申請表及訪問學者、客座科技人才等開課申請表)
5、 科目若有人數限制，欲修課同學須於上課一週內(99年７月7日前)請任課教師在暑修繳費單上簽名，始可繳費，請任課教師依人限掌握人數。
6、 助　教
依往例，暑期開課，選課人數達25人以上可聘一位助教；達60人以上可聘二位助教(助教費用每名5,000元)，教務處綜合教務組會依7月7日選課繳費截止確定修課人數核發。
7、 隨附國立清華大學暑期開課要點，請參照。
     此致     

                                       課務組 敬啟99年5月11日

國立清華大學  «代碼» «中文名»　98學年度暑期課程表（2010 Summer）
	科號
	科目名稱
	學分
	上課時間
	上課教室
	教師姓名
	職稱(請勾選)
	員工編號(學號)

務必填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博士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博士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博士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博士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博士生
	


依行政院頒「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之夜間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
教授每小時830元，副教授710元，助理教授665元，講師615元，博士生比照講師給薪。

排課聯絡人：　　    　　　　　校內分機：　　　　　　系所主管簽章：


   

　

附註：本表請於99年5月28日（星期五）以前擲送課務組彙辦。 ※若不擬開課亦請於表上填寫《不開課》後送回※ 
課務組聯絡分機：胡慧文31395、鄭夙芬31393、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清華大學            　系（所）聘任博士研究生協助開課申請表

一、擬聘任博士研究生名單，擬開課學期：         學年度 □上學期□下學期
	姓名
	學號
	科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二、檢附資料：□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 第    次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

□ 擬開授課程之課程大綱

三、各級審查情形：

	系(所)主管
	

	院(會)主管
	

	教務處
	課務組
	教務長


附註：

一、聘任博士研究生協助開課，須經擬開課單位系、所教評會通過。

二、請各系、所於開課前填妥本表，連同系、所教評會紀錄，經教務長核定後，正本開課單位存參，影本送課務組留存。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清華大學         　      系（所）
	□訪問學者

□客座科技人才

□其他
	開課申請表


一、姓    名：                  
二、人事編號：                  
三、聘任相當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四、訪問日期：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五、擬聘理由：

六、擬開授       學年度  □上學期□下學期 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科號
	課程名稱
	課程別
	學分數
	每週
授課時數

	
	
	□研究生

□學士班
	
	


七、檢附資料： □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 第    次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

□ 擬開授課程之課程大綱□計畫核定函、邀請函□其他
八、各級審查情形：
	系(所)主管簽名
	

	院(會)主管簽名
	

	課  務  組
	

	教  務  長
	

	校      長
	


附註：

一、填報對象為各教學單位短期訪問學者、客座科技人才等。

二、請各教學單位於開課前填妥本表，連同系、所教評會紀錄，經校長核定後，
正本留開課單位存參，影本送課務組留存。

國立清華大學暑期開課要點
86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7年3月2日
教育部台(87)高（二）字第87006686號函核備
第  一  條
本校為增加選課之彈性特訂定本要點。凡正常學期之課程，或聘請教師困難之特殊科目，均可開設。所開設之科目每年於五月底公布。
第  二  條
  學生參加暑期選課最多不超過九學分。
第  三  條
  學生參加暑期選課，應依規定繳納學分費，辦理選課、登記之手續。
第  四  條
暑期上課八週，其學分之計算，凡每週上課二小時者為一學分；實習實驗課程，每週上課四至六小時者為一學分。
第  五  條
  學生暑期選課成績考查規定如下：
成績及格或不及格，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並算入總平均內。
暑期所修學分不與任何學期學分合併累計；暑期成績亦不與任何學期成績平均。
第  六  條  本校暑期開課接受他校學生參加，惟須按校際選課實施準則辦理，並應依規定繳納學分費。
第  七  條
暑假選課暫不辦理預選，其他未規定者，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